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丁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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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

383號），被告於本院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以

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劉丁豪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劉丁豪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

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宜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

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同法第273 條之2 、第

159 條第2 項之規定，不適用同法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

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 條之2 、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170 條規定之限

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證據併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一第3行之「3

月3日」應更正為「3月9日」、「7分許」應更正為「8分

許」、第15至16行之「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應更正為「基

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及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

之物品之犯意」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均引用

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躲避警方查緝，而於員

警依法執行職務時，率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員警施以強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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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漠視國家公權力，影響公務順利執行，且已造成值勤

員警受傷、並令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巡邏車右側前後車門、

車體凹陷、刮損而不堪使用，對於社會公共秩序及值勤員警

之人身安全影響甚鉅，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

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

暨被告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庭經濟生活(見本院卷第226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第31

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元郁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閔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家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良煜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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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妨害職務上掌管之文書物品罪）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

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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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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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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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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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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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丁豪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383號），被告於本院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劉丁豪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劉丁豪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宜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同法第273 條之2 、第159 條第2 項之規定，不適用同法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證據併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一第3行之「3月3日」應更正為「3月9日」、「7分許」應更正為「8分許」、第15至16行之「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應更正為「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及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躲避警方查緝，而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率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員警施以強暴手段，漠視國家公權力，影響公務順利執行，且已造成值勤員警受傷、並令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巡邏車右側前後車門、車體凹陷、刮損而不堪使用，對於社會公共秩序及值勤員警之人身安全影響甚鉅，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暨被告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庭經濟生活(見本院卷第22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元郁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閔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家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良煜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妨害職務上掌管之文書物品罪）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丁豪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
383號），被告於本院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以
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劉丁豪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劉丁豪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
    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
    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宜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
    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同法第273 條之2 、第
    159 條第2 項之規定，不適用同法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
    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 條之2 、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170 條規定之限
    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證據併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一第3行之「3
    月3日」應更正為「3月9日」、「7分許」應更正為「8分許
    」、第15至16行之「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應更正為「基於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及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
    物品之犯意」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均引用檢
    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躲避警方查緝，而於員
    警依法執行職務時，率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員警施以強暴
    手段，漠視國家公權力，影響公務順利執行，且已造成值勤
    員警受傷、並令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巡邏車右側前後車門、
    車體凹陷、刮損而不堪使用，對於社會公共秩序及值勤員警
    之人身安全影響甚鉅，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
    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
    暨被告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庭經濟生活(見本院卷第226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第31
    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
    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元郁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閔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家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良煜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
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妨害職務上掌管之文書物品罪）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
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357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丁豪




上列被告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383號），被告於本院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劉丁豪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罪，處有期徒刑玖月。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被告劉丁豪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 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認為適宜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且依同法第273 條之2 、第159 條第2 項之規定，不適用同法第159 條第1 項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亦不受同法第161 條之2 、第161 條之3 、第163 條之1 及第164 條至170 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證據併所犯法條，除犯罪事實一第3行之「3月3日」應更正為「3月9日」、「7分許」應更正為「8分許」、第15至16行之「基於妨害公務之犯意」應更正為「基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妨害公務執行及毀損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之犯意」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於本院之自白外，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躲避警方查緝，而於員警依法執行職務時，率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員警施以強暴手段，漠視國家公權力，影響公務順利執行，且已造成值勤員警受傷、並令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巡邏車右側前後車門、車體凹陷、刮損而不堪使用，對於社會公共秩序及值勤員警之人身安全影響甚鉅，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犯後終能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所生危害，暨被告自陳之學歷、職業、家庭經濟生活(見本院卷第22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所示。
五、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第二審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王元郁提起公訴，檢察官楊閔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許家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23　　日
                                書  記  官  張良煜
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
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
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
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138條
（妨害職務上掌管之文書物品罪）
毀棄、損壞或隱匿公務員職務上掌管或委託第三人掌管之文書、圖畫、物品，或致令不堪用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